
8.�如果进口方将某产品的进口置于旨在快速提供贸易流趋势信息的行政程序
下，该信息可能导致本文所述的问题，则应立即通知高级别官员委员会。

9.�世界贸易协定不得被援引以阻止一方根据本文采取保障措施。

PART�III

FISHERIES

TITLE�I

GENERAL�PROVISIONS

第51条
范围和原则

1.�渔业贸易和发展的合作应涵盖海洋渔业、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
2.�各方承认，渔业是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地区）的关键经济资源，对东非共
同体伙伴国（地区）的经济有重要贡献，并且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和减贫方
面具有巨大潜力。它也是粮食和外汇的重要来源。
3.�各方进一步承认，渔业资源对英国和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地区）都具有相
当大的兴趣，并同意在相互利益下合作，考虑到经济、环境和社會影响，以
促进渔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
4.�各方同意，促进渔业部门经济增长并增强其对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地区）
经济贡献的适当策略，同时考虑到其长期可持续性，是通过在该部门内增加
增值活动来实现的。

ARTICLE�52

合作原则
1.�渔业合作的原则应包括：

32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a)支持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和加强；�(b)�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c)�在资
源评估和管理中考虑最佳可用科学信息；�(d)�确保在东非共同体伙伴国
（EAC�Partner�State(s)）中有效运行的监测系统，以评估环境、经济
和社会影响；�(e)�确保与现有的国家法律和相关国际文书，包括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UNCLOS）、区域和次区域协定相一致；以及�(f)�确保保
护和优先考虑小规模/生计渔业（artisanal/subsistence�fishery）的特
定需求。

2.�这些指导原则应有助于内陆和海洋生物资源、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和负责任
发展，并通过增加投资、能力建设和改善市场准入，为当代和子孙后代优化
该部门的利益。
3.�各方应合作确保向东非共同体伙伴国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以提高加工工
厂的竞争力、生产能力、渔业的多样化以及港口设施的发展和改善。

4.�合作的具体领域在本协议第五部分第四部分的标题下确定。

标题�II

海洋渔业
第53条

范围和目标
1.�本标题的规定应适用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保护和管理，以通过投资、
能力建设和改善市场准入，为东非共同体伙伴国优化渔业效益。

2.�合作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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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b)�加强合作，以确保渔业资源的可
持续开发和管理的可持续性，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考虑到跨界
和迁徙物种在沿海东非共同体伙伴国之间共享，并且由于没有单个东非
共同体伙伴国具备确保资源可持续性的能力；�(c)�确保从渔业部门产生
的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享；�(d)�确保有效监控、控制与监视（MCS），
以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未管制（IUU）捕捞；�(e)�促进在专属经济区
（EEZ）以及东非共同体伙伴国（EAC�Partner�State(s)）根据国际文
书（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拥有管辖权的海域中，对活体海
洋资源进行有效开发、保护和管理的可持续性，以实现各方的社会和经
济利益；�(f)�基于最佳实践，促进和发展区域和国际贸易；�(g)�为东非
共同体伙伴国（EAC�Partner�State(s)）创造有利环境，包括基础设施
和能力建设，以应对工业和小规模渔业的严格市场要求；�(h)�支持旨在
提高渔业部门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国家及区域政策；以及�(i)�与其他经济
部门建立联系。

ARTICLE�54

渔业管理及保护问题
1.�在确定可持续捕捞量、捕捞能力和其他管理策略时，应采用预防性方法，
以避免或扭转过度能力、过度捕捞等不希望的结果，以及生态系统和小规模
渔业的不希望的影响。
2.�每个东非共同体伙伴国都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季节性和渔具限制，以
保护其领海并确保小规模和沿海渔业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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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方应促进所有相关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加入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
和其他相关渔业组织。相关东非共同体伙伴国与英国应协调行动，以确保所
有鱼类的管理和保护，包括金枪鱼和类似金枪鱼资源的保护，并促进相关科
学研究。
4.�当有管辖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在东非共同体伙伴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因缺乏
科学证据而无法确定可持续捕捞量的限制和目标水平时，各方应与有管辖权
的国家当局协商，并与印度洋热带渔业委员会以及相关的区域渔业组织合作，
共同支持此类科学分析。
5.�各方同意采取适当措施，当努力增加导致捕捞水平超过有管辖权的国家当
局建立的目标可持续水平时。
6.�为了保护和管理跨区域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英国和东非共同体伙伴
国应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遵守相关的国家、区域和次区域渔业管理措施以
及相关的国家法律和法规。

ARTICLE�55

船舶管理和产后安排
1.�来自印度洋热带渔业委员会和任何其他相关区域渔业组织的船舶管理和产
后安排将被遵守。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和英国应就英国在东非共同体伙伴国水
域作业的渔船的监测、控制和监视制定最低条款和条件，这些条款和条件应
包括以下内容：

(a)�将为东非共同体伙伴国设立船舶监测系统（VMS），所有东非共同
体伙伴国将使用兼容的VMS。没有船舶监测系统的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可
能由英国协助设立兼容的VMS。(b)�除了强制使用的兼容VMS系统外，
所有沿海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将联合英国，开发其他机制以确保有效的监
测、控制与监视（MCS），英国可能支持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实施已商定
的系统并协助实施。

35



(c)英国和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应有权在国家或国际水域部署观察员，观察
员的部署程序应明确规定。观察员应由国家政府支付报酬，但船上所有
费用应由船东承担。英国可能支持观察员的培训费用。

(d)�捕鱼报告共同系统将在整个地区得到发展和使用，并设定报告最低
标准。(e)�所有在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境内卸货或转运渔获的船舶，均应
在港口或外港区域进行。除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预见的特
定条件外，不得在海上进行转运。缔约方应合作发展和现代化东非共同
体伙伴国的港口卸货或转运基础设施，包括鱼产品开发能力。(f)�废弃
物报告将强制执行。应优先通过使用符合印度洋热带渔业委员会（
IOTC）及相关区域渔业组织原则的选择性捕鱼方法来避免废弃物。尽
可能地将兼捕上岸。

2.�缔约方同意合作开发和实施针对东非共同体公民的国家/区域培训计划，以
促进其有效参与渔业。如果英国谈判双边渔业协定，应鼓励雇佣东非共同体
伙伴国公民。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工作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应自动适
用于在英国船舶上签约的船员。

3.�各方应采取协调行动，改善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不管制捕捞
的手段，并为此采取适当措施。参与非法、未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渔船应被
没收，并由主管当局对船主提起诉讼。除非事先获得船旗国和有关东非共同
体伙伴国的授权（如适用，还应获得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否则不得允
许其在有关东非共同体伙伴国的水域再次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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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II

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
ARTICLE�56

范围和目标
1.�本部分的条款应适用于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地区）的内陆渔业、沿海和水
产养殖发展，涉及能力建设、技术转让、SPS标准、投资和投资融资、环境
保护以及法律和监管框架。
2.�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的合作目标将促进内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提高水产养殖生产，消除供给侧约束，提高鱼和鱼产品质量以满足国际SPS
措施，改善对英国市场的准入，解决区域内部贸易壁垒，吸引资本流入和投
资进入该领域，建设能力并增强私人投资者在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方面
的资金支持。

PART�IV

农业
第57条

范围和定义
1.�本部分的规定适用于作物、牲畜，包括有益昆虫。
2.�为本部分和第五部分第二编之目的，下列定义应适用：

(a)�农业�包括作物、牲畜和有益昆虫；(b)�农产品�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农
业协定附件一中所涵盖的内容；(c)�农业融资�是指为支持整个价值链中
的农业相关活动提供财务资源，例如投入品供应、农业服务、生产、储
存、分销、产品转化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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